
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聘函系統，網址：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

請先以LDAP帳號及密碼登入，最遲應於口試日期往前推算至少17天前(不含六日)，上網提出申請。



博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聘函系統，網址：http://140.136.251.56/fujenTS

登入後首頁



新增申請單，請點選「口試委員申請單」，並依序填寫『學生資訊』、『考試委員清單』、『考場資訊』等資料

學生資訊應填欄位：
申請學年度
中文論文題目
英文論文題目

申請學年度：今年是102學年度(中華民國103年)，系統填
寫申請學年度皆為『102學年下學期』，填錯就不是今年
能領到碩士學位證書的畢業生囉~!

中文論文題目：所有口試當天簽名文件皆由此而來，務請留意不要打錯字

英文論文題目：每個單字字首皆為大寫，所有口試當天簽名文件皆由此而
來，務請留意拼字正確



新增申請單，請點選「口試委員申請單」，並依序填寫『學生資訊』、『考試委員清單』、『考場資訊』等資料

考生委員清單填寫方式：
點選「委員」，即會跳出「教師清單」視窗
於「搜尋」處，鍵入委員姓名，即可搜尋得到委員之各項資料

若搜尋不到該委員資料，即表示該口試委員近二年未擔任過本校碩士學位口試老師，則學生需親自向口試委員詢問以下資料：
1.職稱：教授、副教授或助理教授(必要欄位)
2.教師證書字號(必要欄位)
3.主要學經歷(必要欄位)
4.現職(必要欄位)

取得以上老師資料後，請告知所祕，以利所祕新增老師資料；待所祕新增委員資料後，學生即可於系統中直接依上述方式鍵入搜尋，
代入委員的相關資料。



搜尋到委員資料後，請以滑鼠點選清單列表中的委員姓名，系統即會代入委員各項資料於考試委員清單欄位；
依序以上述方式搜尋並代入至少3位之口試委員之資料。

「口考身份」欄位的選擇：

1.指導教授：論文指導教授請選指導教授。

2.召集人：原則上通常是由”校外”的口試委員為“召集人”；
但若同時有2位校外的委員時，則就必須先與指導教授確定應由哪位老師填為召集人。

3.另一位委員(通常會有一位校內的老師擔任，或另一位非為召集人之校外委員)，選“無”即可。



新增申請單，請點選「口試委員申請單」，並依序填寫『學生資訊』、『考試委員清單』、『考場資訊』等資料

所有考場資訊之欄位，皆需填寫內容，包含考試方式、考試地點、借用物品、考試日期、考試時間、系所聯絡分
機、學生聯絡電話；未填寫確實皆以退回申請單補填完整資料處理。

考試方式：一律為口試。

考試地點：請以所祕書回覆之校
內考試地點填寫。

借用物品：校內的教室或會議室，
皆備有投影機及單槍。

校內的教室或會議室，皆備有投
影機及單槍；手提電腦及簡報筆，
因有使用上的習慣，建議以自行
準備為宜。
口試當天所需之各項設備及餐點、
桌椅安排，學生需自行於口試當
天提早至會場自行安排準備。

考試日期：請直接點選日曆選取
日期。

考試時間：每一口試學生，原則
上皆以口試1小時(例如：09:00‐
10:00)為填寫原則，當天若有多
位學生於同一地點口試，各學生
口試之順序請向指導老師詢問排
定，並依排定之順序時間填寫。

系所聯絡分機：2668

學生聯絡電話：請填手機。

備註：無需填寫。



碩士研究生，無需填寫「我的論文」之內容

碩士學生
不必填寫



完成填寫『學生資訊』、『考試委員清單』、『考場資訊』的新增申請單後，請先點選暫存。

暫存後，請依序檢查『學生資訊』、『考試委員清單』、『考場資訊』等各項欄位之資料是否填寫完整及正確，
如確定資料無誤，再按送出。

有點選送出所辦才會收到資料，所辦收到資料才能依程序向校級單位提交學生的學位口試申請。

暫存 &送出

暫存：
先檢查
『學生資訊』、
『考試委員清單』、
『考場資訊』等各項
欄位之資料是否填寫
完整及正確。

送出：
如確定資料無誤，再
按送出。

有點選送出所辦才會
收到資料，所辦收到
資料才能依程序向校
級單位提交學生的學
位口試申請。


